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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99 证券简称：硕世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8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检测产品

获得欧盟CE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9个产品近期获得欧盟Regulation (EU) 2017/746（简称“IVDR”）的CE认证，产品获得欧盟 IVDR的CE认证后，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

的国家进行销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序号

1

2

3

4

5

产品名称

疟原虫 DNA 实时 PCR 检
测试剂盒

疟原虫基因分型实时PCR
检测试剂盒

麻疹和风疹病毒实时PCR
检测试剂盒

淋病奈瑟菌/沙眼衣原体/
解脲支原体实时PCR检测

试剂盒

人巨细胞病毒实时PCR检
测试剂盒

证书编号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注册证有
效期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注 册 分
类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预期用途

疟原虫DNA实时 PCR检测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
检测来自具有与疟疾感染相一致的体征和症状以
及临床和流行病学风险因素的个体的人类血液样

本中的疟原虫DNA核酸。
疟原虫基因分型实时PCR检测试剂盒作为一种辅
助诊断，用于体外定性检测和区分疟原虫的DNA
核酸，包括间日疟原虫（Pv）、恶性疟原虫（Pf）、疟
疾疟原虫（Pm）、诺氏疟原虫（Pk）和卵圆疟原虫

（Po）。
麻疹和风疹病毒实时PCR试剂盒是一种基于实时PCR技术的体外诊断试剂盒，用于临床上定性检
测有呼吸道感染迹象和症状或皮肤症状以及临床
和流行病学风险因素的患者咽拭子样本中的麻疹

病毒和风疹病毒核酸。
淋病奈瑟菌/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实时PCR试
剂盒是一种基于实时 PCR技术的体外诊断试剂
盒，用于临床上检测淋病奈瑟球菌、沙眼衣原体和

解脲支原体核酸。
该测定法是一种体外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测定
法，用于与多重实时荧光分析仪一起检测和定量

人类尿液和血清中的巨细胞病毒（CMV）DNA。
该测定旨在帮助诊断和治疗有CMV感染体征和
症状的个体的CMV，如CMV先天性感染、CMV肝
炎、CMV肺炎、单核细胞增多症样综合征和免疫抑
制症状感染、移植患者和其他免疫功能受损患者。

6

7

8

9

疟疾 Pf/Pan（HRP2/pLDH）Ag快速检测试剂盒

疟疾 Pf（HRP2）Ag快速检
测试剂盒

疟 疾 Pf/Pv（HRP2/pLDH）Ag快速检测试剂盒

疟 疾 Pf（HRP2/pLDH）Ag
快速检测试剂盒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No. V12086238 0008Rev.00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至 2029
年 6 月 6

日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该测定法旨在供专业人员用于诊断疟疾感染和区
分恶性疟原虫和其他疟原虫。结合临床和流行病
学风险因素。从具有与疟疾感染相一致的体征和
症状的个体的人全血中快速定性检测恶性疟原虫
（Pf）的富含组氨酸的蛋白 2（HRP2）和恶性疟原
虫、间日疟原虫、卵圆疟原虫和疟疾疟原虫的乳酸

脱氢酶（pLDH）

用于在具有与疟疾感染相一致的体征和症状以及
临床和流行病学风险因素的个体的人类全血中快
速定性检测恶性疟原虫（Pf）的富含组氨酸的蛋白2（HRP2）。
该检测旨在供专业人员用于诊断恶性疟原虫感

染。

该测定旨在供专业人员用于诊断疟疾感染和区分
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用于在具有与疟疾感
染相一致的体征和症状以及临床和流行病学风险
因素的人的全血中快速定性检测恶性疟原虫（Pf）
的富含组氨酸的蛋白2（HRP2）和间日疟原虫（Pv）

的乳酸疟原虫脱氢酶（pLDH）。

该检测旨在供专业人员用于诊断恶性疟原虫感
染。用于在具有与疟疾感染一致的体征和症状以
及临床和流行病学风险因素的个体的人类全血中
快速定性检测恶性疟原虫（Pf）的富含组氨酸的蛋

白2（HRP2）和乳酸疟原虫脱氢酶（pLDH）。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上产品获得欧盟 IVDR的CE认证后，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进行销售，

公司海外销售产品品类得到进一步扩充，相关产品的海外应用场景拓宽，这对于公司海外销售及国
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作用。

三、风险提示
除公司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

的市场竞争风险。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市场的推广效果以及市
场的实际需求、检测方法的选择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4-024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6,014,67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014,67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限售股核准及登记情况2023年11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3号）。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
新增股份 10,748,106股（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或“本次发行”），对应股份已于 2023年 12
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0,748,10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的总股本由 71,978,147股变为82,726,25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
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
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上述限售期内，发行对象基
于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
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6日、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2,726,2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00
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8,178,759元，派送红股40,535,864股，本次分
配后总股本为 123,262,117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10,748,106股，本次送股后变更为 16,014,678股。股东所持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不变。

除上述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所衍生取得的股票外，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化及限售股
同比例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本次认购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相

关承诺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
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6,014,678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股东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铁路人保壹期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中安高质量发展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管-中
国银行-国寿资产-PIPE2020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
品

泰康资产稳定增利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IDG资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IDG中国股票基

金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4,594,010
2,274,876
796,649
752,390
725,836
708,131
708,131
663,872
575,358
566,505
531,099
531,099
531,099
531,099
531,099
531,100
462,325

16,014,678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73%
1.85%
0.65%
0.61%
0.59%
0.57%
0.57%
0.54%
0.47%
0.46%
0.43%
0.43%
0.43%
0.43%
0.43%
0.43%
0.38%
12.99%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4,594,010
2,274,876
796,649
752,390
725,836
708,131
708,131
663,872
575,358
566,505
531,099
531,099
531,099
531,099
531,099
531,100
462,325

16,014,678

剩余限售股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6,014,678
六、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16,014,678
107,247,439
123,262,117

变动数
-16,014,678
+16,014,678

0

变动后
0

123,262,117
123,262,117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 编号：2024-058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委托理财受托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施罗德交银理财有限公司；
2.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65,000.00万元；
3.委托理财产品类型：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理财；
4.委托理财期限：3年、28天、18个月；
5.履行的审议程序：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
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的范围内择机
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期限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5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

收益，结合公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拟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此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资金使用计

划正常实施和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实施的。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受托方
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施罗德交银理
财有限公司

施罗德交银理
财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浙商银行大额存单

2024 年第 433 期单位大
额存单

欧元/美元每日观察看涨
型结构性存款

施罗德交银得润固收添
益封闭式公司臻享 2024

年第4期理财产品
施罗德交银得润固收添
益封闭式公司臻享 2024

年第5期理财产品

金额
（人民币万元）

10,000
20,000
15,000

10,000

10,000

预计收益率
（年化）

2.75%
2.60%
2.47%

2.70%

2.70%

预计收益

—

—

—

—

—

产品期限

3年

3年

28天

18个月

18个月

收益类型

保本保收
益型

保本保收
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结
构
化
安
排

无

无

无

无

无

关联交
易

否

否

否

否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管理层安排投资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评估、建议及执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决策和审批。投资期间，一旦负责人员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
素，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自有资金使用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的正常

使用。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有权对自有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银行、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 浙商银行大额存单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合同签署日期

大额存单
10,000.00 万元
保本保收益型

2024年5月16日
2027年5月16日

3年
2.75%

否
2024年5月16日

2. 2024年第433期单位大额存单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大额存单
20,000.00 万元
保本保收益型

2024年5月23日
2027年5月23日

3年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合同签署日期

2.60%
否

2024年5月23日

3. 欧元/美元每日观察看涨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合同签署日期

结构性存款
15,000.00 万元
保本保收益型

2024年5月30日
2024年6月27日

28天
2.47%

否
2024年5月28日

4. 施罗德交银得润固收添益封闭式公司臻享2024年第4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合同签署日期

理财
10,000.00 万元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4年6月12日
2025年12月12日

18个月
2.70%

否
2024年6月7日

5. 施罗德交银得润固收添益封闭式公司臻享2024年第5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合同签署日期

理财
10,000.00 万元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4年6月12日
2025年12月12日

18个月
2.70%

否
2024年6月7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资金由受托方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按合作协议进行定向管理。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确保

理财资金安全。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

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

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施罗德交银理财有限公司，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2024年3月31日
1,581,628.46
882,812.38
698,816.08

2024年1月1日-2024年3月31日
85,954.44

2023年12月31日
1,471,004.99
838,629.21
632,375.78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328,126.97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合计65,000.00万元，其中30,000.00万元为保本保收益型大额存单，
15,000.00万元为保本浮动收益类结构性存款，20,000.00万元为低风险理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
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所使用
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购买理财产
品，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受金融市场

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4年 5

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使用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期限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051 证券简称：鹿山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6
债券代码:113668 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鹿山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鹿山”)；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江苏鹿山提供担保的本金金额为18,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江苏鹿山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9,881.11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经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2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7.63%，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9日、2024年6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8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的上述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

本次担保情况如下：
2024年6月12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常州金

坛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苏鹿山与农业银行常州金坛支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
供18,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表格所示：

担保人

鹿山
新材

被担保人

江苏鹿山

融资机构

农业银行常州金坛
支行

本次担保金额

18,000万元

在该机构已实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

2,834.75万元

担保起始日

2024年6月12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主要生产经营地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2年3月13日
30,000万元人民币
30,000万元人民币

91320413591190896J
汪加胜

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南二环东路2229号
江苏省常州市
公司持股100%

光电产品、电子类光学胶膜、功能聚烯烃热熔胶、新型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光伏组件EVA
胶膜及太阳能电池配套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加工、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清洁服务；机电设备维修；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清洁用
品、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办公用品、五金交电、装饰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江苏鹿山（单体）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181,321.78
84,115.17
206.32

97,206.61
40,516.26
53.61%

2023年度（经审计）
173,209.18
83,881.38
-8,843.14
89,327.80
183,594.30
51.57%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
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债务人：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亿捌仟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5、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保障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江苏鹿山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较强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考虑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
发展，同意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经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7.63%，所有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对外
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4-040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2、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3、转股价格：11.01元/股
4、转股期限：2024年7月1日至2029年12月24日
5、自 2024年 5月 22日至 2024年 6月 13日，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票已有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可能触发“浙建转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124号”文予以注册，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公

开发行了1,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亿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
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方式进行。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1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4年 1月 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浙建转债”，债券代码“127102”。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
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较高者，同
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

决议等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相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
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3）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4年5月22日至2024年6月13日，公司股票已有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11.01元/股的85%，即9.36元/股的情形，预计将可能触发“浙建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触发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
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
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依据上述规则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履行审议和披露义
务。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浙建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1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0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

股份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法标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PROP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
团”）持有的公司1,637,995股股份于2024年6月6日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法标记。公司积极
与国发集团联系，多次催促其与相关法院核实股份被司法标记的具体情况。2024年6月13日，公司
收到国发集团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标记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国 发 集

团

标记股份数量

1,637,995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70.3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31%

标记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否

标记
起始日

2024 年 6
月6日

标记
到期日

2027 年 6
月5日

标记申请人

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标记原因

借款合同
纠纷

被司法标记的原因
申请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海国发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国发集团、第三人国家

开发银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3）桂0103民初27985号，查封被申请人
北海国发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国发集团名下价值人民币704.34万元的财产。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6日对国发集团持有的公司1,637,995股股份进行了司法
标记，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704.34万元。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情况
截至2024年6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彭韬

国发集团
姚芳媛
合计

持股数量

69,400,542
17,272,700
2,329,371
12,323,000
101,325,613

持股比例

13.24%
3.30%
0.44%
2.35%
19.33%

累计被司法冻
结数量

22,960,542
3,472,700
179,371

-
26,612,613

累计被司法标
记数量

46,440,000
13,800,000
1,637,995

-
61,877,995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0.00%
100.00%
78.02%

-
87.33%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3.24%
3.30%
0.35%

-
16.88%

注：“累计被司法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朱蓉娟共计761,523,712股被轮候冻结，彭韬
共计110,400,000股被轮候冻结。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的重大债务违约及诉讼情况1、截至2024年6月12日，控股股东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彭韬、国发集团由于股份质押引起的执
行案件共4起，案件执行金额为13,824.87万元。其中东营容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的执行案
件尚未结案（案件执行金额为2,400万元，股票已被司法拍卖并完成过户），其余3个执行案件执行金
额合计 11,424.87万元。因股份质押引起的执行案件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冻结日期

2023.6.29
2023.8.16
2023.9.20
2024.2.6
2024.4.12

彭韬被冻结的股
份数量

13,800,000

朱蓉娟被冻结的股
份数量

11,500,000
29,100,000

9,000,000

国发集团被冻结
的股份数量

179,371

冻结类型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司法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冻结申请人

东营容德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润泰欣茂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重庆威灵顿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姚晓勇

备注

[注1]
[注2]

[注3
注1：朱蓉娟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给东营容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引起的执行案件，山东省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了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600万股股份并已完成过户手续，详见公司

2024年5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暨股份拍卖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注2：朱蓉娟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给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引起的执行案件，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了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500万股股份并已完成过户手续。2024年5
月 23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下达了《结案通知书》（2023）琼 0108执 6602号，案件已全部
执行完毕。但截至2024年6月12日，股份被司法冻结尚未解除。

注3：彭韬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给姚晓勇，为其向姚晓勇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1起，根据中国执行事务公开网查询的信息，截至 2024年 2月 1日，该起案件执行金额为 2,706.74万
元。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7月2日15时至2024年7月3日15时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彭韬持有的公司1,380万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具体详见公
司2024年6月4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的公司部分股份将被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2、截至 2024年 6月 12日，朱蓉娟、彭韬、国发集团因本人借款及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导致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轮候冻结的重大诉讼案件共计17起，诉前保全涉及的债务金
额约4.19亿元。股份被司法冻结明细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冻结/标记日
期

2022.8.9
2022.8.9
2022.8.9
2022.8.9
2022.7.28
2023.2.10
2023.2.8
2023.2.8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5.25
2023.5.25
2024.6.6

彭韬被冻结的
股份数量

3,472,7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朱蓉娟被冻结的
股份数量

4,723,117
3,660,357
4,903,512
5,407,899
37,605,657
4,265,657
46,440,000
69,600,000
69,600,000
69,600,000
69,600,000
71,705,657
71,705,657
71,705,657
90,400,542
90,400,542

国 发 集 团 被
冻 结 的 股 份

数量

1,637,995

冻结类型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轮候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标记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司法标记

冻结申请人

南宁市金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广西鑫旭铉贸易有限公司

南宁市鑫锦源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庆源兴商贸有限公司
南宁徕邕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辉之耀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吉晶盈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万骋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巛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傅永汉
傅永汉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其他说明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性。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目前，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比例较高，涉及的执行案件较多、金额较

大，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或达成解决方案，
则不排除其被质押、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强制执行、司法拍卖等风险。由于司法拍卖有规定的流程
和程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此，从可以预见的短期来看，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但从长期
来看，如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后续被司法处置且被处置的股份占比较大，可能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进而对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将持续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沟通，积极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股份质
押等事项的后续进展，督促控股股东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目前暂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及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强化内部控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规定，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
和公司治理的稳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4-024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刘红斌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红斌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
后刘红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刘红斌先生的原定任期届满日为2026年12月27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红斌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刘红斌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
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刘红斌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
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非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刘红斌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4-032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53,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3,062,400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考虑到公司总股本与目前的经营规模相适应，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若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该预案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动，
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原则调整分配比例。2、自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3,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21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666号
咨询联系人：张鑫昌、金洪国
咨询电话：0871-65955973、0871-65955312
传真电话：0871-63635956
七、备查文件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63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注册资本变更等实际情况，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注册资本进行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由1,007,098,279元变更为1,007,105,539
元，并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予以修订。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
日、2024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章程备案及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取得了山东省淄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企业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外资比例低于25%）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零柒佰壹拾万伍仟伍佰叁拾玖元整
登记机关：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4-067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

专利证书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智能投料系统和方法

专利号

ZL201911354450.X

专利申请日

2019.12.25

授权公告日

2024.05.24

专利权人
广西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注：以上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进一

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及产品结构的不断丰富，提高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4-034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2024年5月份销售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5月实现销售收入15.91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3.20%，较上月环比增长4.51%。其中，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为12.16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3.77%，较上月环比增长4.49%；深加工肉制品板块销售收入为6.3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6%，较上月环比增长6.10%。

销量方面，5月份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数量为12.09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2.63%，较上
月环比增长5.26%；深加工肉制品板块产品销售数量为3.1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6.67%，较上月环

比增长14.65%。
二、说明
2024年以来，公司上下游各板块产、销量持续增长，累计屠宰量同比增长已超20%，食品出口业

务累计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0%，同时，公司管理水平持续迭代提升，单吨造肉成本较去年同期降幅明
显，在行业价格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公司经营业绩更显韧性，也为后续业绩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公司自主研发的种源圣泽901凭借其优良的性能，在5月份成功走出国门出口东非。
三、特别提示
1、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及销售数量为抵消前数据。
2、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

务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4-032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概述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05月 20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以自有资金在湖南省长沙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
展新能源”），负责公司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及运营等，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公司持有100%股权。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编号为2024-027、2024-028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该全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有关内容具体如下：

名称：湖南发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蔡治舟
成立日期：2024年06月06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270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
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湖南发展新能源《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4-048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000万元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未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2024年6月13日，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2,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
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6月14日


